
湖北省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禁捕水域休闲垂钓行为，有效保护水生生

物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长江汉

江湖北段实施禁捕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以及农业农村部《长

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水

域垂钓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结合全省禁捕水域垂钓

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禁捕水域休闲垂钓

及其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禁捕水域，是指在已实施长江十年禁

渔的长江干流湖北段、汉江干流湖北段、83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

以及经省农业农村厅审核批准实施常年禁捕的其他水域。

本办法所称休闲垂钓，是指以不破坏渔业资源为原则，以

休闲娱乐为目的且钓获物不用于交易获利，在允许垂钓的水域

和时间，采用符合规定的钓具钓法的垂钓行为。

第四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公安、

生态环境、水利、交通运输、市场监管、林业等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加强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依法查处违法垂钓以及收

购、销售钓获物等行为。



第五条 市（州）、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牵头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制度，引导垂钓

人员合规垂钓、安全垂钓、文明垂钓。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

建立垂钓管理制度和管理平台，适时实施实名制注册制度。

第六条 市（州）、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综合考虑本地区水生生物资源分布特点，兼顾公众休闲垂钓需

求，科学划定禁钓区。毗邻地区在交界水域划定禁钓区时，应

当提前协商一致。

下列水域，应当依法划定为禁钓区：

（一）以水生生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

（三）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

（四）基于生态、行洪、饮水、人身等安全风险管控确需

划定的其他水域；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为禁钓区的水域。

第七条 结合鱼类资源监测状况、鱼类繁殖保护期以及防

洪抗旱、工程建设、安全维护等工作需求，市（州）、县（市、

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以在非禁钓区设置一定期限的禁钓期。

第八条 钓获物品种及其规格实行清单管理，钓获物实行

总量控制。具体清单和控制指标由市（州）、县（市、区）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综合资源监测状况、管理需求等实际制定。



禁止钓获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主要保护鱼类，发生误钓的，应当立即将钓获物放回

原水体；若属于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且有明显损伤的，应当

及时报告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由其组织开展救助。

钓获外来物种的，垂钓人员应当向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及时报告，并由其进行处置，不得将其放回原水体、丢

弃或者留取。

第九条 垂钓人员应当具有安全垂钓意识，具备从事野外

垂钓活动的身体条件，自觉携带必要的水上救生设备，主动识

别和避开危险区域。垂钓结束时，应当带走废弃钓钩钓线、钓

饵包装物、塑料袋等废弃物。

第十条 禁止在禁钓区、禁钓期内垂钓。

禁止使用下列工具和方式方法进行垂钓：

（一）一人多杆、一线多钩、多线多钩（钩数以鱼钩钩尖

数计算，多是指三个及三个以上）；

（二）使用各类视频装置、探鱼设备、无人机（船）等辅

助装置；

（三）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钓饵、窝料和添加剂；

（四）使用鱼虾类、螺贝类等水生生物作为钓饵、窝料；

（五）使用船艇、排筏、其他水上漂浮物等工具；

（六）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禁止使用



的钓具、钓法。

禁止丢弃、分散、隐藏、宰杀应立即放回原水体的钓获物。

禁止收购、销售禁捕水域钓获物及其制品。

第十一条 充分发挥垂钓协会等行业协会的行业引领作

用，通过举办行业培训，宣传法律法规，提供咨询服务等强化

行业自律管理，协助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做好禁捕水域

休闲垂钓分流和引导，及时发布允许垂钓的自然水体、人工水

体、养殖场、休闲农庄、生态钓场等信息。

第十三条 市（州）、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

当将辖区水域禁钓区范围、禁钓期时段、钓获物品种及其规格

清单、钓获物总量控制要求、禁止使用钓具钓法钓饵清单、监

督举报电话等报上一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后向社会公布，

并在禁钓区设置醒目的标识标牌。

市（州）、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

展废弃、遗留钓钩钓线清理，减少对水生生物的伤害。

第十四条 在非禁钓区举办团体性垂钓活动（赛事）的，

主办方应当事先制定活动方案，列明活动时间、地点、参加人

数、使用方法和钓获物种类等事项，征求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意见。活动举办时，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

当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破坏渔业资源的垂钓



行为，受理举报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调查处理并将结果告

知举报人。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应

当加强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加大对违法垂钓以及收购、销售

钓获物行为的执法力度。对执法过程中暴力抗法、妨碍公务的，

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

实施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禁钓区、禁钓期进行垂钓

的，使用本办法禁止的工具、方法进行垂钓的，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规章

进行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钓获国家或省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且拒不放回原水体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收购、销售垂钓钓获物及其制品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原《省

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禁捕水域垂钓管理工作的意见》（鄂农发

〔2021〕24 号附件之一）同时废止。


